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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支持企业抗击疫情减免园区小微企业租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国资委等部门《关于印发上海市国有企业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房屋租金实施细则的通知》文件精神，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国有企业服务区域经济发

展的主体责任，通过减免园区小微企业租金，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支持帮助园区

企业主动应对疫情带来的生产经营困难。 

一、 本次减免租金安排情况 

根据公司制定的《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全力抗疫情助张江

园区企业租金减免的实施办法》具体安排如下： 

（一） 租金减免对象范围 

承租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自有经营性房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非国有小

微企业。其中，小微企业标准参照国家统计局《统计上中大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2017）》的划型标准认定，并对应确认所属行业及企业规模。大中型企业集团

及下属的子企业、国有企业的承租人不在本次减免范围。 

（二） 租金减免标准 

公司根据国资要求对承租人减免 2022年部分租金，减免分两档执行。 

第一档，对符合减免条件的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减免 3个月租金。承

租人（若转租则指次承租人，即实际使用人）在 2022年租期不满一年的，根据

2022年租期按比例享受免租。 

第二档，增加减免 3个月租金。租赁合同存续期间，2022年被上海有关部

门列为防疫封控区域的承租人（若转租则指次承租人，即实际使用人），2022

年再增加减免 3个月租金，全年两档合计可减免 6个月租金（不叠加）。 



对于直接签约承租公司自有经营性房产、符合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认定的

（以下简称：小微企业），公司将根据减免申请进度于 2022年 6月 30日前完成

第一档的全部减免工作。 

经公司同意转租的转租方（二房东）需配合公司完成对符合条件的承租人（若

转租则指次承租人，即实际使用人）租金减免工作。两档减免限额按次承租人承

租面积相对应的公司对转租方加权平均 6个月的应收额与转租方对符合条件的

承租人减免额二者孰低。公司有对转租方（二房东）的次承租人租金减免落实行

为抽检及审计的权利。公司将根据转租方减免申请进度于 2022年 6月 30日前完

成全部减免工作。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支持企业抗击疫情减免园区小微企业租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减免租金安排。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项减免租金的安排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减免租金安排属于公司

董事会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本次减免租金对公司的影响 

两档租金减免安排涉及公司 2022 年营业收入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3 亿元，

对公司 2022年归母净利润的影响不超过人民币 9,300万元。 

两次租金减免安排对公司 2022 年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的影响系未经审计

的预估数据，仅为投资者了解两次租金减免安排对公司的影响所用，公司提醒投

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本次公司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减免租金安排，即是响应政府号

召，帮助小微企业客户坚定信心，持续经营和发展，又是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社会

责任的具体表现。有利于提升公司社会形象和影响力，有利于推动小微企业客户

和本公司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此次减免租金安排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和长期发展。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30 日 


